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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海南民生燃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专项说明 

 

深华（2006）专审字 017号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： 

 

我所作为海南民生燃气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燃气股份”）2005年度会计

报表审计的注册会计师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

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(证监发［2003］56 号)，就燃气股份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

资金等的相关事项出具本专项说明。 

 

一、我们注意到，燃气股份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总体情况如下： 

 

1、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止，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余额为人民币零元。 

 

2、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： 

 

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止，未发现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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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表 

             （单位：万元）  

关联方名称 
关联方与上

市公司关系 
 
会计报

表科目
期初余额

借方发

生额
贷方发生额 期末余额  

已计提

坏账准

备金额

占用方式 

和原因 
偿还方式

是否属于 56号

文禁止的违规

资金占用 

备注 

A B  C D E F G  H I J K L 

海南洋浦民享

工贸有限公司
控股子公司  

其他应

收款 
1,891.00 - 1,891.00 -  - 

拆借资金给关

联方使用 

现金资产

偿还 
否 *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*海南洋浦民享工贸有限公司本期已注销。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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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专项意见是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要求出具的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由

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 

 

 

 

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 李秉心 

 

 

中国          深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 胡春元 

 

 

2006年 2月 16日 


